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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月十七日修正公布為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該規定係為維護

車禍事故受害人生命安全、身體健康必要之公共政策，且在責令汽車

駕駛人善盡行車安全之社會責任，屬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尚無違背。惟凡因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後，對於吊銷駕駛執照之人已有回復適應社會能力或改善可能之具體

事實者，是否應提供於一定條件或相當年限後，予肇事者重新考領駕駛

執照之機會，有關機關應就相關規定一併儘速檢討，使其更符合憲法保

障人民權益之意旨。

釋字第五三二號解釋（90.11.2.）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發布之臺灣省非都市土地山坡地

保育區、風景區、森林區丁種建築（窯業）用地申請同意變更作非工

（窯）業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係臺灣省政府本於職權訂定之命令，其中

第二、三點規定，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森林區丁種建築（窯業）用

地若具備（一）、廠地位於水庫集水區或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經

由政府主動輔導遷廠或（二）、供作公共（用）設施使用或機關用地使

用等要件之一，並檢具證明已符合前述要件之書件者，得申請同意將丁

種建築（窯業）用地變更作非工（窯）業使用。其內容已逾越母法之範

圍，創設區域計畫法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關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內使用地變更編定要件之規定，違反非都市土地分區編定、限制使用

並予管制之立法目的，且增加人民依法使用其土地權利之限制，與憲法

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應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

按土地為人民生存所不可或缺，國家基於地理、人口、資源、經濟

活動等相互依賴及共同利益關係，並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之

政策，應訂定符合社會需要之土地使用保育計畫，區域計畫法即係為

合理調整土地上各種不同的使用需求與人民整體利益之均衡考量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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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法律（參照本院釋字第四四四號解釋）。為貫徹非都市土地之使用

管制與生態環境保育之公共政策，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區域計畫

公告實施後，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

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亦

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內政部本此授權，並依據區域計

畫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劃定各種使用區及第十五條編定各種使用地之

規定，訂定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按土地之使用種類與性質實施管制，

以促進非都市土地之合理利用。

八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發布之臺灣省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風

景區、森林區丁種建築（窯業）用地申請同意變更作非工（窯）業使用

審查作業要點（該要點係台灣省政府於八十三年九月十六日以八三府

建一字第一六一一八四號函發布，已於八十八年八月四日經該省政府

以八八府法字第一五七九二四號函示，溯自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停止

適用），其第一點雖規定：本要點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二

條、第十七條規定訂定，惟究其實質係台灣省政府基於主管機關之權

限，為執行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所為之補充規定，

故其內容僅能就執行母法之細節性、技術性等次要事項加以規範，該

審查作業要點第二、三點以：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森林區丁種建築

（窯業）用地，申請同意變更作非工（窯）業使用者，應符合下列各款

之一：（一）、廠地位於水庫集水區或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經由

政府主動輔導遷廠者。（二）、供作公共（用）設施使用或機關用地使

用者。土地所有權人並應檢具符合以上要件之證明書件。按非都市土

地應分區編定、限制使用並實施管制，為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

明定，故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經編定為某種使用之土地，應

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使用（第六條第一項）、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應

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更編定（第十條第一項）。從而除依區域計

畫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定計畫之機關應視

釋字第五三二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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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發展情況，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更，及依該條但書

規定，發生或避免重大災害、興辦重大開發或建設事業、區域建設推行

委員會之建議，得隨時檢討變更外，若擬將使用地變更為他種用途時，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必須由申請人擬具興

辦事業計畫，並經變更前、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核准始得為之；同條

第二項並規定：前項變更面積在十公頃以上者，變更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在核准興辦事業計畫前，其土地使用計畫應先徵得各該區域計畫原

擬定機關之同意；第十七條第一款更規定：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計

畫編定或變更編定之各種使用地，於該事業計畫註銷或撤銷者，其已依

法變更使用部分，依其使用性質變更編定為適當使用地；其餘土地依變

更編定前原編定使用地類別變更編定。前述審查作業要點創設區域計

畫法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關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內使用地變

更編定之要件，不僅違反非都市土地分區編定、限制使用並予管制之立

法目的，更增加人民依法使用其土地權利之限制，已非純屬執行母法有

關細節性與技術性之補充規定，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

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五三三號解釋（90.11.16.）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之訴訟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人民於其

權利受侵害時，得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以求救濟。中央健康保險局依

其組織法規係國家機關，為執行其法定之職權，就辦理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服務有關事項，與各醫事服務機構締結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合約，約定由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供被保險人醫療保健服務，

以達促進國民健康、增進公共利益之行政目的，故此項合約具有行政契

約之性質。締約雙方如對契約內容發生爭議，屬於公法上爭訟事件，依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公法

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第八條第一




